
华泰财险附加外国实体损失条款（2025 版 CB-H） 

 

无论保险合同是否有相反规定： 

 

1、对于每一项承保损失，在其价值已向保险人申报且相应的保险费已支付的前提下，

保险人将向第一记名被保险人赔偿承保损失，双方确定同意承保损失的价值等于以下损失： 

a）等于外国实体损失（如果发生外国实体损失时，所有者权益是控制性权益）；

或 

b）受限于下文第 2 条的规定，如果发生外国实体损失时，所有者权益非控制性权

益，则等于所有者权益百分比乘以外国实体损失。 

 

2、如果在损失发生之日第一记名被保险人负有以下义务（以下简称“义务”），保险

人将向第一记名被保险人赔偿承保损失，双方同意承保损失的价值应视为最终等于外国实体

损失，且应以第一记名被保险人负有义务的部分为限： 

a）虽然第一记名被保险人无所有者权益，或有所有者权益但非控制性权益，但是： 

i）第一记名被保险人或其相关的子公司有责任向该外国实体赔偿外国实体损失；

或 

ii）根据第一记名被保险人或其相关的子公司对相关财产所负的某些责任，第

一记名被保险人或其相关的子公司有责任为该财产购买财产保险；或 

b）虽然第一记名被保险人有所有者权益但非控制性权益，但是第一记名被保险人

或其相关的子公司有责任为该外国实体购买财产保险。 

 

3、保险人将把外国实体损失视为第一被保险人遭受的损失，按照本保险合同的所有条

款和条件来处理外国实体损失，包括但不限于本保险合同中的除外责任和其他限制规定。 

 

4、本扩展条款下，外国实体知晓的信息资料应视为第一被保险人亦知晓。 

 

5、如果保险人提出要求，第一记名被保险人应当： 



a）以自己的名义聘请损失理算专业人员（“损失理算师”）对外国实体损失进行

评估，费用由保险人承担，聘请的损失理算师应当是在外国实体损失发生的司法管辖区域内

有资格进行损失理算且经保险人同意的损失理算师； 

b）在相关适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全权授权保险人与前述损失理算师合作； 

c）授权保险人可以全面获取前述损失理算员做出的任何记录；及 

d）获得对外国实体损失进行调查、理算、抗辩及和解的控制权，包括获取账簿、

记录、账单、发票、凭证和其他信息。 

 

6、第一被保险人应当尽全力确保外国实体在其应遵守的法律和法规允许的范围内，为

了行使权利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为了先从承保当地保单的保险人以外的其他方获得补偿、

赔偿或和解款项，而进行、与他人共同进行及允许进行必要的或者保险人合理要求的行动和

事项。 

如果在保险人向第一被保险人赔偿了外国实体损失后，该外国实体收到了任何相应的追

偿款项，第一被保险人应当立即按照该等款项的金额向保险人进行支付。 

 

本扩展条款中： 

 

“控制性权益”是指符合下述条件之一的所有者权益：（i）股权比例超过 50%的所有者

权益，或者（ii）股权比例超过 15%且是外国实体中持股最多的所有者权益。 

 

“第一记名被保险人”是指保险单上列明的第一个被保险人。 

 

“外国实体”是指下述实体（位于保险人依法不能向其提供保险的国家或地区）：即第

一被保险人对其拥有经济利益的实体，可以因外国实体的持续运营而产生财务收益，也可以

因外国实体或其业务受到损失、损害或产生责任而权益受损；或者是第一被保险人有责任为

其安排财产保险的实体。 

 

“外国实体损失”是指外国实体发生或支付的根据本保险合同的条款和条件（包括但不

限于所有责任免除和限制规定）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 

 



“承保损失”是指由于外国实体损失导致第一记名被保险人在外国实体的经济利益发生

价值减损。 

 

“所有者权益”是指第一记名被保险人直接或通过相关的子公司持有的外国实体所有者

权益百分比。 

 

 

 


